
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
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制定背景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3〕57号）和《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市政办〔2023〕36号），在《龙胜各族自治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》的基础上，组织我县相关部门开展县级行政许可事项梳理调整工作，并公布我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。
二、重要意义
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，进一步明晰行政许可权力边界，规范行政许可运行，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，为企业和群众打造更加公平高效的审批环境，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。
一是通过构建形成分级负责、事项统一、权责清晰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体系，将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，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，基本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和层级同要素管理、同标准办理，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职责关系，理清各部门权责边界，推进政府事权规范化、法制化。推动各部门依法履职，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、法无授权不可为。
二是科学制定行政许可实施规范和办事指南，明确许可条件、申请材料、中介服务、审批程序等内容并向社会公布。按照政务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要求，通过推行告知承诺、集成服务、一网通办、跨省通办等改革措施，大幅提高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度和可预期性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。
三是依托清单明确监管重点，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，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、公众健康，以及潜在风险大、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依法依规实行重点监管，守牢质量和安全底线，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次公布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，涉及22个县级单位、4个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龙胜单位。通知正文明确了许可事项来源，许可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和动态管理，审批层级调整的规定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龙胜单位许可事项管理等内容。
附件包含2张清单，即《龙胜各族自治县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龙胜清单）、《中央、自治区和桂林市驻龙胜单位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3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中央、自治区和桂林市驻龙胜清单)，其中，龙胜清单事项数为254项，中央、自治区和桂林市驻龙胜清单事项数为6项，均属桂林市层面规定认领事项。在清单中，包含了主管部门、事项名称、实施机关、设定和实施依据等要素，便于公众了解和监督。
